
附件 1

衔接省政府部门取消的行政权力事项目录
序

号

衔接

部门

衔接取消事项

名称

权力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县级取消后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措施
备注

1
县发

改局

民办学校学历

教育收费项目

及标准的核定

行政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2002年 12月 28日主席令第八十号，

2013年 6月 29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七

条

《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发改

价格〔2005〕309号）第四条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

决定》（2016年 11月 7
日主席令第 55号，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

过）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2016年 11月 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第三

十八条

县发改局监管措施：1.要求民

办学校对收费项目和标准在

学校显要位置进行公开。2.
不定期走访了解学校的收费

情况。3.联手举报热线，及时

查处乱收费行为。

省级取消名称：民办学

校学历教育收费项目及

标准的核定



序

号

衔接

部门

衔接取消事项

名称

权力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县级取消后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措施
备注

2
县环保

分局

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设施竣工

验收

行政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1982年 8月 23日主席令第九号，2013
年 12月 28日予以修改）第四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1995年 10月 30日主席令第

五十八号，2015年 4月 24日予以修改）

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1996年 10月 29日主席令第七十

七号）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1984年 5月 11日主席令第十二号，

2008年 2月 28日予以修改）第十七条

第三款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 11月 29日国务院令第 253号）第二

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

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1990年 6月 2日国务院令第 62
号,2007年 9月 25日予以修改）第十二

条

《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年 7月 16日发布，

2017年 10月 1日起实施）

第十一条；

环保部《关于发布<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

环评〔2017) 4号，11月 22
日发布)

县环保分局监管措施:1.明确

建设单位在设计、施工阶段

的环保主体责任。2.加强建设

单位在设计阶段环保措施与

环保投资，在施工阶段保证

环保设施建设进度与资金。

3.强化建设项目竣工后环保

设施验收的程序和要求，按

照有关规定的标准和程序验

收环保设施，并向社会公开，

不得弄虚作假，验收合格后

方可投产使用。4.加强对建设

项目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省级取消项目名称：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

工验收。

建设项目配套建设噪

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设施的竣工验收，待《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法》修改完成

并正式实施后，再行取

消。除此之外，其他污

染防治设施的竣工验收

一律取消。



序

号

衔接

部门

衔接取消事项

名称

权力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县级取消后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措施
备注

3
县交

通局

铁轮车、履带

车和其他可能

损害公路路面

的机具在公路

上行驶许可

行政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年 7
月 3日主席令第 86号，2009年 8月 27
日予以修改）第四十八条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法＞等十二部法律的

的决定》（2016年 11月 7
日主席令第 57号，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

过）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2016年 11月 7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修改）第四十八条

县交通局监管措施：依据法

律规定，采取监督检查、协

同监管、信用监管、投诉举

报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规

范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

能损害公路路面的机具行使

公路的行为，纠正和查处违

法行为，保障公路完好、安

全和畅通。

省级取消名称：铁轮车、

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

公路路面的机具在公路

上行驶许可



序

号

衔接

部门

衔接取消事项

名称

权力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县级取消后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措施
备注

4
县档

案局

对出卖、转让

集体所有、个

人所有以及其

他不属于国家

所有的对国家

和社会具有保

存价值的或者

应当保密的档

案的审批

行政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7年 9
月 5日主席令第 58号，1996年 7月 5
日予以修改）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1990年 10月 24日国务院批准，1990
年 11月 19日国家档案局令第1号公布，

1999年 6月 7日予以修改）第十七条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对外贸易法＞等十二

部法律的决定》（2016年
11月 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第四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法》（2016年 11月 7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修正）第十六条 第一款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2017年 3月 1日国务院

令第 676号）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实施办法》（2017年 3月
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

改）

取消审批后，1.探索建立对国

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非

国有档案申报登记制度，了

解和掌握非国有档案的基本

情况，引导档案所有者向国

家档案馆寄存、捐赠或者出

卖，确保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社会价值和与公共利益有关

的对国家和社会都具有重大

意义的非国有档案齐全完

整。2.通过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严厉查处将档案卖给.赠
送外国人的违法行为。


